
 

 

条文 2.4.6(“资源节约” 第 7.1.2)  

 

审查要点： 

1. 本条第 1 款主要针对系统划分及其末端控制；空调、供暖方式采用分体

空调以及多联机时，直接满足。 

2. 本条第 2 款主要针对集中系统冷源，采用分体空调直接满足。 

3. 暖通设计说明应体现 SCOP 值数据，SCOP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公共

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 的规定。 

4. 暖通设备表应体现冷水机组、多联式空调机组、水冷单元式空气调节机

的部分负荷性能系数(IPLV)值。 

 

审查材料： 

1. 暖通设计图纸； 

2. 暖通设备表。 


